
附件1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黄金及

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根据《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发布）、《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4〕第3号发布）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鉴于黄金进出口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直接管理，本实施细则主要规范黄金制品进出口行为。本实施细则所称黄金制品是指半制成金和金制成品等。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黄金及黄金制品实行许可证制度。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便民、效率的原则。
第二章 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条件及实施机关

第四条  列入《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目录》的黄金制品进口或出口通关时，应当向海关提交中国人民银行签发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附1）。
第五条  法人、其他组织以下列贸易方式进出口黄金制品的,应当申请办理《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一）一般贸易；

（二）加工贸易转内销及境内购置黄金原料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黄金制品的；

（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与境内区外之间进出口的。

第六条 以下方式进出的黄金制品免予办理《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由海关实施监管：

（一）通过加工贸易方式进出的；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与境外之间进出的；

（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管场所之间进出的；

（四）以维修、退运、暂时进出境方式进出的。

第七条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二）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三）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第八条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应当向申请人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三）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五）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六）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七）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地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八）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九）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十）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只需提交前款第（二）项和第（四）项材料，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前款第（九）项材料，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前款第（十）项规定的有关材料；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更的，比照初次申请办理。

第九条 加工贸易因故转内销的黄金制品、转内销商品中进口料件是《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目录》范围内商品的、在境内购置黄金原料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黄金制品的，适用本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一项规定的申请条件。

因加工贸易转内销的，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报送申请材料，同时，还应当提交有正当理由需要转内销的说明材料、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复印件、加工贸易合同等材料及其复印件。境内购置黄金原料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应当在加工贸易手册设立（变更）时向海关申报境内购置黄金情况，并提交《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第十条 湖南省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受理，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审批。

第三章 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

第十一条  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人应当向住所地的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  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应当现场提交。

第十三条  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应当提供委托人、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和委托书。

第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货币金银部门应当在办公场所、本行网站等处公示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条件、申请材料要求、受理审批程序等内容。

申请人要求对黄金制品进出口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货币金银部门应当说明、解释，并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第十五条  受理行对申请人提出的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二)申请事项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事项属于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行政许可申请。
　　第十六条  受理、不受理、不予受理或者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受理行应当出具加盖本行行章或者行政许可专用章并注明日期的书面通知。

    第四章  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的审查与决定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应当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第十八条  在审查申请人提交的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时，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

第十九条  对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符合黄金制品进出口法定条件、标准，拟准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制发《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二)申请不符合黄金制品进出口法定条件、标准，拟不予行政许可的，应当制作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决定书中应当说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应当将其依法制作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书报行长或者主管行领导审查批准。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书应当加盖本行行章，并注明日期。

第五章  期限与送达

第二十二条  受理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审查完毕，并将初步审查意见和申请材料移交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第二十三条  对于受理、不受理、不予受理或者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通知书，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日内送达当事人。

第二十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和下级行初步审查意见之日起2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直接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二十五条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第二十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实行一批一证，自签发日起40个工作日内使用。被许可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期的，可以在凭证有效期届满5个工作日前持原证向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申请办理一次延期手续。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应当对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受理意见、审查意见、处理结果进行登记备案并整理归档。

第二十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的货币金银部门负责人应对本部门办理的黄金制品进出口行政许可受理与决定行为进行不定期检查，且每年不得少于2次。

第二十九条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对被许可人从事黄金制品进出口活动的监督制度，并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金制品进出口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
　　第三十条  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黄金制品进出口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阅或者要求被许可人报送有关材料；被许可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应当将黄金制品进出口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第三十一条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应对地市级分支机构受理黄金进出口业务及对被许可人的检查情况进行抽查。

第三十二条  被许可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转让、出借《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二）使用伪造、变造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三）骗取或者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四）超越进出口行政许可品种、规格、数量范围；

（五）拒绝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监督检查，或者在监督检查过程中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

被许可人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可以暂停受理其进出口申请；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可以依法撤销由其向被许可人制发的《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1-1.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1-2.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附1-1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进（出）口商 
	　
	第   一   联
	第    二     联

	收（发）货人 
	　
	
	

	进出口用途
	　
	
	

	进口国（地区）
	　
	出口国（地区）
	　
	海          关          留          存
	签           发           单          位          留          存

	进境口岸
	　
	出境口岸
	　
	
	

	合同号 
	　
	增值税发票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件数
	 毛重（克）
	成色（%）
	含纯金重量（克）
	
	

	　
	　
	　
	　
	　
	　
	
	

	　
	　
	　
	　
	　
	　
	
	

	　
	　
	　
	　
	　
	　
	
	

	合计数量
	——
	　
	　
	——
	　
	
	

	商品总值（美元）
	　
	
	

	有效期限自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
	
	

	经办人
	　
	签发单位签章                                                                       签发日期
	　
　
	
	

	签发人
	　
	
	
	
	


附1-2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申请编号：
	

	
	申请人名称
	　
	

	
	收（发）货人
	　
	

	
	进（出）口用途
	　
	进（出）口时间
	　
	

	
	进口国（地区）
	　
	出口国（地区）
	　
	

	
	进境口岸
	　
	出境口岸
	　
	

	
	合同号
	　
	增值税发票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件数
	毛重（克）
	成色（%）
	含纯金重量（克）
	

	
	　
	　
	　
	　
	　
	　
	

	
	　
	　
	　
	　
	　
	　
	

	
	　
	　
	　
	　
	　
	　
	

	
	　
	　
	　
	　
	　
	　
	

	
	　
	　
	　
	　
	　
	　
	

	
	　
	　
	　
	　
	　
	　
	

	
	合计数量
	——
	　
	　
	——
	　
	

	
	商品总值（美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传真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单位签章
	   填表日期




